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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见到某地方台播放的一则广告，不禁有触目惊心之感。由央视名主持“赵忠祥”主持或参

与（从广告上分辩不出来）的一个健康讲座，被某商家予以“深加工”，对其声音、文字、图

像根据广告需要进行修改，做成广告播出。在该广告中，出现了演播室受众参与节目的画面，

屏幕上也叠加了大量该广告的文字。 

我虽然经常看电视，但那女主持人我不认识。当然，“赵忠祥”我认识，但对如此“显年轻”

的赵忠祥却心存疑问。不过，同期声却是我熟悉的赵忠祥的。我希望这个广告是一个表演艺术

节目，而不是客观纪实的节目。但从镜头中的主持台、演播室、观众席、观众、互相问答等，

我判断这该是一个纪实性节目。当然，这个肯定不是时事新闻，因为主持人背后有“健康讲

座”字样。但很遗憾的是，画面左上角没有“CCTV”标志。 

此广告具有严重的侵权嫌疑。在央视浩如烟海的节目库中，要找到这个节目绝非易事，要核证

它是否经授权改编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凭经验可以认为，央视对自身形象一贯重视，想来不会

授权给商家如此糟蹋自己。 

这个事件引发了我对央视自制节目知识产权保护的思考。根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网站中对

《中央电视台》介绍：“全台固定栏目300多个，使用中、英文向国内外播出，每天节目播出

时间已达200多小时，其中自制节目量约占总播出量的66.4%。”①可知中央电视台每天自制节

目量在130小时以上。 

但央视自制节目的知识产权（著作权）保护却是央视管理工作中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②的相关规定，中央电视台对节目中不属于“时事新闻”的自制

节目（下同），属于“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由此可知央视对自制节目中的

社教类（如《健康讲座》）、文艺类、信息类节目等享有著作权，包括署名权、修改权、复制

权、广播权、改编权等权利，其中最基本的是发表权和署名权。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央视对著作权有基本的重视，但谈不上高度的重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

为央视节目在播放的时候画面左上角都有“CCTV-1”之类的标志，片尾也有制作者姓名和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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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及其制作部门的署名。 

但电视作为声画字结合的媒体，其线性传播的特征使其传播的信息具有历时性，而报刊等图文

印刷媒体平面传播的特征使其信息具有共时性，这样，对电视节目的篡改便容易多了，其可能

性也随之增大。而要篡改印刷媒体其难度则相对大得多。 

中央电视台长期积累起来的权威性及其广阔的覆盖面和极大的收视群体使中央电视台具有巨大

的品牌价值。“日前，由世界经济论坛和世界品牌实验室共同编制的2004年《中国500最具价

值品牌》排行榜上，中央电视台以608.51亿元的品牌价值名列第二”。③将央视自制节目改头

换面地拿来做广告，可以掠夺性地使用央视的品牌形象，盗用央视的品牌价值，牟取巨额商业

利润。 

在这场侵权的博弈中，收益和风险两相比照，我们会发现，由于央视缺乏严格完善的知识产权

保护机制，商家或地方电视台侵犯央视自制节目的知识权风险极小而收益极大，以是这种侵权

行为敢于公开发生而且不断发生。 

不法之徒对央视自制节目的侵权，受害的其实不只是央视，其直接受害者其实是信息来源渠道

少、知识层次和经济地位相对低下的人群。本例广告所宣传的药品就是治疗乙肝的。众所周

知，乙肝是传染病，迄今为止没有根治的药品。很明显，这则广告是虚假广告。按专家说法，

其特点就是“医生不敢说的话，它敢说；医生治不了的病，它能治；医生还在研究的东西，它

都出来了；医生刚发现的病，它早有了祖传秘方。”④ 

央视的虎皮被扯作了大旗，供江湖骗子招摇撞骗。对央视形象是一个巨大的伤害，是对央视知

识产权的侵犯。知识产权，是指人们对智慧产品直接支配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包括著作权、

专利权、商标权和其他智力成果权。事实上，央视自制节目被侵权的案例远不止这一个，其形

式也远不止这一种，其中常见的是对央视著作权和商标权的侵犯。央视节目的知识产权被侵犯

是央视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必然现象，央视应当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据《市场报》报道：“近年来，许多精明的商家开始借助媒体广为人知的特性来牟取商业利

益，名牌栏目商标被抢注事件频繁发生。比如‘大风车’被抢注在儿童食品、服装及玩具上，

‘东方之子’、‘焦点访谈’被抢注在白酒上，几家省级电视台台标被抢注在服装、烟草上，

电视剧《大宅门》被抢注在各种商品、饮食业及旅游景点上等等。”⑤ 

侵权事件的性质是严重的，影响是恶劣的。原因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央视近年来将主要精力放

在节目制作上，而没有在自制节目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下多大功夫。据统计，央视每年自制节

目量达到5万小时以上，这么多节目想要都不被他人非法使用，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来监控，至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央视尚缺乏保护自制节目的自觉性和急迫性，也缺乏相应的

机构保证和制度保证，以是未经授权就转录和播放央视节目是最常见不过的。二是发达的电视

技术为剽窃央视自制节目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电视的特有的蒙太奇编辑手段，使得画面可以通

过不同的剪辑方式表现出来，可以容易地加进其他画面和文字而不易被发现（而平面媒体则相

对较难且容易被发现）。本例广告中缺乏扫拍镜头，偶有远景镜头，却画面模糊，看不清是否

进行了偷梁换柱。可见，央视自制节目被转录再加工后播放也不足为怪了。 

加强央视自制节目的知识保护应该提上日程了。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应当为广大地方电视台

树立榜样。仅靠播放时屏幕左上角的“CCTV”标志来保护中央电视台的除时事新闻外的自制节

目是不切实际的。央视自制节目属广义的商品范畴，应当而且必须注册并对著名栏目申请驰名

商标认证。驰名商标认证可以有效防止他人注册：“国家商标局一位官员认为：有三种情况可

立即撤消对方商标注册：1、认定的驰名商标不分类别一律不可重复注册。2、利用他人知名商

标为自己服务的不正当竞争行为。3、属恶意注册的行为。”⑥ 

央视自制节目商标可以采用不同标志，也可采用统一标志。当然，将名牌栏目使用特殊标志，

 



而将普通栏目使用通用标志可能较为符合实际。央视原先采用的地球仪样式，这是一个非常好

的商标形式。央视可以将这个标志作为通用标志，使用于除时事新闻外的所有节目。主要是三

类地方：一是主持人的衣服左上衣袋位置。二是演播室拍摄现场。三是电视自制节目的左下

角。 

在社教类、文艺类、信息类节目中，主持人佩戴央视标志（背面是主持人姓名或编号）上岗，

可以将主持人的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很好地区分开，有效预防央视主持人走穴行为。非经同

意，各主持人不得在工作之余的任何场所佩戴央视标志，就如警察不得在非工作时间穿制服工

作一样。由于主持人工作的特殊性，着装各异，故央视标志是重要的区分。对于没有佩戴标志

工作者，视情节轻重予以批评教育直至辞退或开除的处分。 

拍摄现场使用央视标志，主要是社教类、文艺类节目的主持台、笔记本电脑外壳、演播室舞台

及观众席地面、背景四类地方。在这些地方设置央视标志，可以有效防止对央视自制节目的转

录翻拍时对央视台标的去除。使得央视自制节目具有浑然一体的整体性，完整删除标志的难度

增大，加大剽窃成本，降低剽窃可能。 

凡是央视自制节目,均可进行先进的技术设置，如将画面的中心区域，设置为不可复制或进行

变色设计，只有购买了播映权的才会原样播放，对于转录或盗版的，此中心区域要么不显示信

息，要么显示为中央电视台保护性信息。央视在全国各地均有观众评议员等信息反馈人员，对

于侵权行为的发现和查处是比较方便的。央视已经做到年广告收入80亿了，可央视产品的防伪

技术依然是一片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央视理所应当投入巨资对此进行研究，

以确保央视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在央视自制节目大量使用防伪标志，它将发挥四个作用：一是它与央视台标一起共同标明节目

的著作权属于中央电视台；二是表明节目的来源是中央电视台；三是中央电视台对该节目负责

任；四是区别于其他电视台的节目。我们希望中央电视台能够在这方面做些工作，以保护自身

的知识产权，维护行业正气，打击盗版侵权，给广大观众提供优秀的电视产品，切实担负起传

播先进文化的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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